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
[bookmark: _GoBack]危废转运服务比选文件
第一章 比选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根据业务需要采购危废转运服务。
2.项目预算：2.5万元
二、比选报名
（一）供应商报名条件
1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1.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1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1.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1.4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1.5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．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。
3．本项目特定要求：公司营业执照上需具有转运和处置化学性废物、废活性炭及污水检测废液等危险废物的资质。
（二）报名要求：
按要求时间提交响应文件视为报名。
三、比选文件领取方式
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。
四、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
文件递交时间：2025年2月28日09:00-09:30
文件接收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
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招标办公室
联系人：董老师
联系方式：028-60659207
五、比选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比选时间：2025年2月28日上午
比选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
比选方式：最低评标价法
第二章 技术和服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.根据国家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、GB18466-2005《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》、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（2021 年版）、《医疗废物分类目录》（卫医发〔2003〕287 号）的规定，化学性废物、废活性炭及污水检测废液等危险废物，需按环保要求进行合法、合规处置并生成《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》。
2.在医院内转运时必须沿医院指定的污物通道内进行转运，转运完成后由供应商负责现场清洁卫生。
3.能保证医疗危险废物密封转运，医疗危险废物若洒落地面必须及时清洁并按规范进行处理。因院内泄露的医疗废物造成人员伤亡的，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。
4.转运出医院的医疗危险废物按照符合国家环保要求的方式进行处置。
5.合同签订后10日内完成转运。
（2） 最高限价
	序号
	废物代码
	危废名称
	形态
	预计处置量（kg）
	单价限价（元/kg）
	预计处置费（元）
	备注

	1
	841-004-01
	化学性废液
	液体
	/
	45
	据实结算
	/

	2
	900-039-49
	废活性炭
	固体
	/
	5
	据实结算
	/

	3
	900-047-49
	在线监测废液
	液体
	/
	40
	据实结算
	/

	4
	运输费限价：1000元/次
	


（三）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付款方式：项目验收合格并提供有效发票及相关凭证后30日内支付合同金额。
报价要求：本项目报价按照清单单价限价进行统一下浮报价，即：单价实际结算价＝单价最高限价×（1-统一下浮率）。
第三章  比选程序及评审标准
一、由采购人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，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，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。
二、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按报价由低到高排序。由评比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。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，确定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，依次类推。
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
一、比选申请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二、报价表（格式自拟）；
三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；
四、特定要求（资格）证明文件； 
五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，不提交）；
六、服务要求及商务要求响应文件；
七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   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，密封并加盖公章。
